第十三师应急管理局行政处罚案件信息公开表
（2025年第8期）  
	第十三师安全生产行政处罚公示（师应急案〔2025〕WH03号）

	处罚决定文号
	（十三师）应急罚〔2025〕WH03-1号

	案件名称
	巴里坤天汇利能源有限公司存在重大事故隐患及突出问题行政处罚案

	处罚类别
	责令限期整改、罚款

	违法事实
	2025年8月14日，师市应急管理局执法人员贾钰洋、丁鹏山对巴里坤天汇利能源有限公司开展检查。向企业出示执法证后，由公司总经理刘卫国、安环部副部长何存鹏配合检查。通过查阅安全教育培训记录、特种作业票、三项岗位人员持证上岗证照等基础资料和现场检查炭化炉、中控室、氨水罐区、焦油罐区等作业场所，发现：1.安环部副部长何存鹏未取得危险化学品生产单位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证；2.炭化炉二层爆破片非防爆；3.焊工张田斌未取得应急管理部门下发的焊接和热切割作业操作证上岗作业；4.机修工张大勤未进行入厂安全教育等4项重大事故隐患及突出问题。

	处罚依据
	该单位第1项行为涉嫌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七条第二款：“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储存、装卸单位以及矿山、金属冶炼、建筑施工、运输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应当由主管的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对其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考核不得收费。”的规定。第2项行为涉嫌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六条第一款：“安全设备的设计、制造、安装、使用、检测、维修、改造和报废，应当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规定。第3项行为涉嫌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条第一款：“生产经营单位的特种作业人员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取得相应资格，方可上岗作业。”的规定。第4项行为涉嫌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保证从业人员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熟悉有关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技能，了解事故应急处理措施，知悉自身在安全生产方面的权利和义务。未经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合格的从业人员，不得上岗作业。”的规定。
该单位第1项违法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七条第（二）项：“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处十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并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二）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储存、装卸单位以及矿山、金属冶炼、建筑施工、运输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按照规定经考核合格的；”的规定。第2项违法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九条第（二）项：“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一万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二）安全设备的安装、使用、检测、改造和报废不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的规定。第3项违法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七条第（七）项：“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处十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并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七）特种作业人员未按照规定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并取得相应资格，上岗作业的。”的规定。第4项违法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七条第（三）项：“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处十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并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三）未按照规定对从业人员、被派遣劳动者、实习学生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或者未按照规定如实告知有关的安全生产事项的；”的规定。
依据《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第五十三条：“生产经营单位及其有关人员触犯不同的法律规定，有两个以上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安全生产违法行为的，安全监管监察部门应当适用不同的法律规定，分别裁量，合并处罚。”的规定

	处罚结果
	对巴里坤天汇利能源有限公司责令限期改正，并处人民币58000元（伍万捌仟元整）罚款。

	行政相对人名称
	巴里坤天汇利能源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52222062071242B

	法人/负责人姓名
	刘卫国

	处罚决定日期
	2025年9月5日






	第十三师安全生产行政处罚公示（师应急案〔2025〕WH03号）

	处罚决定文号
	（十三师）应急罚〔2025〕WH03-2号

	[bookmark: _GoBack]案件名称
	巴里坤天汇利能源有限公司存在重大事故隐患及突出问题行政处罚案

	处罚类别
	责令限期整改、罚款

	违法事实
	2025年8月14日，师市应急管理局执法人员贾钰洋、丁鹏山对巴里坤天汇利能源有限公司开展检查，发现该公司总经理刘卫国存在未按规定组织从业人员进行入厂安全教育的违法行为。

	处罚依据
	以上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三）项：“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负有下列职责：（三）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四条：“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责令生产经营单位停产停业整顿。”的规定。

	处罚结果
	对巴里坤天汇利能源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卫国作出责令限期整改，并处人民币20000元（贰万元整）罚款的行政处罚。

	行政相对人名称
	刘卫国

	处罚决定日期
	2025年9月23日



